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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公司章程

根據《國務院關於調整適用在境外上市公司召開股東大會通知期限等事項規定的
批覆》（國函[2019]97號）並經考慮河南金馬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的實際
情況與經營發展需要，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進行仔細研究討論後，建議對本
公司的公司章程（「章程」）進行若干修訂。

董事會認為，上述章程修訂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股東」）的整體利益。建議修訂
章程須待股東通過特別決議案審議通過後，方可作實。

有關建議修訂章程的詳情將載於本公司召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的通告，該通告將
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河南金馬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饒朝暉

香港，2020年3月25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饒朝暉先生、王明忠先生及李天喜先生；本
公司非執行董事為胡夏雨先生、邱全山先生及葉婷女士；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鄭文華先生、劉煜輝先生及吳德龍先生。


